
《“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 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名称：《“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 通用要求》

二、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贵州省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境内河

流众多、水质优良、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渔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2024 年，全省水产品养殖面积 102.07

万亩，产量 29.52 万吨，渔业产值超 92 亿元。渔业一产规模持

续扩大，鲟鱼产量全国第一。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大生态"战略行动和农村产业革命的

推动下,贵州渔业实现了从传统养殖向生态绿色养殖的转变,冷

水鱼、稻田养鱼、大水面生态养殖等特色渔业蓬勃发展,已成为

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然而,当前全省水产养殖仍然存

在品牌分散、标准不一、市场认知度不高等问题,优质渔业产品"

养在深山人未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溢价,制约了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和渔民收益的持续增长。

打造"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是贵州省整合全省优质水产

资源、提升贵州渔业整体形象、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

略举措。通过建立统一的区域公用品牌,可以有效整合省内分散

的渔业品牌资源,形成"拳头"效应,提高贵州水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同时,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有助于规范全



省水产养殖行为,推动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保障水

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贵州渔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

然而,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明

确的标准体系作为支撑。目前贵州省尚缺乏针对"贵水黔鱼"区域

公用品牌的统一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导致品牌使用主体的准入

条件、产品质量要求、标识使用规则等方面缺乏明确依据,不利

于品牌的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因此,制定《"贵水黔鱼"区域公

用品牌 通用要求》团体标准,明确品牌使用的基本条件、产品质

量要求、标识标志管理、品牌授权与监督等内容,对于规范品牌

使用行为、保护品牌形象、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贵州渔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标准的制定实施,将为"贵水

黔鱼"品牌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推动贵州从渔业大省

向渔业强省转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民增收致富。

三、依据与任务来源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品牌建设的部署要求，依据《贵州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突出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大力打造“贵系列”品

牌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函〔2023〕55 号）文件要求，对标国内

外先进水平，研究制定“贵系列”品牌在战略、培育、推广、维

护等方面的通用标准，并着重围绕“贵系列”品牌精品，研究制

定一批契合地方产业特色、具备技术先进性和操作适用性的产品



及服务标准，引导企业规范质量管理与品牌培育，提升产品品质。

建立“贵州老字号”“贵州精品”“贵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与“贵系列”品牌的互认机制，协同打

造贵州全系列区域公用品牌。同时，为深入推进贵州省渔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步伐,规范品牌

使用管理,提升贵州水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由贵州省水

利厅提出立项申请，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发布归口单位。

四、编制过程简介

（1）2025 年 5月-6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对编写标准

的进度计划、人员分工、参加起草单位进行了落实。按计划进行

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收集标准编制的背景材料和有关参考、引

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2025 年 7 月-8 月，实地走访考察省内相关企业及查阅

相关资料等方式，了解我省生态渔业发展现状、品牌建设等情况，

挖掘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撰写编制《“贵水黔鱼”区域公用

品牌 通用要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3）2025 年 9月，向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递交立项申请。

（4）2025 年 9 月，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组织专家对团标

进行项目审核，并成功立项。

五、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的基本原则、品牌

主体与管理职责、品牌使用人与要求、生产管理、包装、标识和

标签、品牌宣传与推广、品牌保护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贵水黔鱼”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主体的管理

活动和第三方评价活动。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贵水黔鱼”及产品原产地等术语的定义。

第 4 章 基本原则：规定了品牌建设、品牌管理及品牌使用

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 5 章 品牌主体与管理职责：规定了“贵水黔鱼”品牌所

有人、贵水黔鱼”运营管理主体及其各自的管理职责。

第 6 章 品牌使用人与要求：规定了品牌使用人及对品牌使

用的基本要求。

第 7 章 生产管理：规定了养殖管理、加工生产管理、收获

与运输及产品追溯体系与产品召回等生产销售过程的实施要求。

第 8 章 包装、标识和标签：规定了包装及标识和标签的具

体要求。

第 9 章 品牌宣传与推广：规定了品牌宣传目标、宣传渠道、

宣传内容及对品牌监测与效果评估等方面的要求。

第 10 章 品牌保护：规定了品牌保护目标、知识产权保护、

品牌使用规范、打击侵权行为、品牌质量监管、品牌形象维护、

品牌保护的可持续性等内容。



六、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的。目前，我国没有发布

区域公用品牌通用要求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其中台州市

发布了《“台九鲜”区域公用品牌 通用要求》（DB3310/T 98-2023）

地方标准。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没有冲突，符合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和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强制性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实施后，为保证标准得到更好更有效的实施，应加

大宣传力度，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扩大影响。同

时，加强执行本文件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确保品牌推广使用

标准化、规范化、健康有序进行。标准编写组后续也需及时收集各

单位在标准实施中的意见及建议，并对实施标准过程发现的问题

及时反馈，及时修订。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